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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对农

村公

路建

设项

目的

检查 

   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33 号公布了《河南省农村公

路条例》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质量

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质量监

督管理机制。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
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特殊时节或企业实际情况，
采取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农村公

路管理

所 

10日 

 

  

  

不收费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
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农村公

路管理

所 

10日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上
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农村公

路管理

所 

10日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
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农村公

路管理

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40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四楼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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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货车、

客 车

道 路

运 输

许 可

证 年

度 审

验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公
路发[2008]（382）号  第三章道路货
物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道路货
物运输车辆管理  二、道路货物运输
车辆审验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实施定
期审验制度，审验工作由县级以上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一)审验时间道
路货物运输车辆每年审验一次，具体
审验时间由各省自行确定(二)审验内
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货物运输
车辆审验以下内容：1．车辆技术状况
2．车辆技术档案 3．定期维护和检测
情况4．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5．违
章记录 6．其他按规定需审验的内容。
第五章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客运车辆管理 二、客运车辆审
验(一)审验主体客运车辆审验工作由
配发《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实施。(二)审验时间客运车辆实施
定期审验制度，每年一次，具体审验
时间由各省自行确定。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科
学制定计划，明确目的、主要内容、被检对象、时间期限等
内容。根据时间实际情况，采取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
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客 运

股、货

运股、 

 

 

  

  

不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公路发[2008]
（382）号对《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原件、复印件等材料进
行审查。审查合格的在提交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上加
盖年度审查专用章； 

客 运

股、货

运股、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
上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客 运

股、货

运股、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
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客 运

股、货

运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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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对 道
路 运
输 及
相 关
业 务
经 营
场
所 、
客 货
集 散
地 和
经 批
准 设
立 的
检 查
站 进
行 监
督 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 5章第 59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
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
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卡、乱收费、
乱罚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
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
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
道路运输车辆。”《河南省道路运输条
例》第 6章第 37条：“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
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卡、乱收
费、乱罚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重
点在道路运输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和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检查站，依法
对道路运输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
动实施监督检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
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监督检查时，不得
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制定

方案 

1.决定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目的、主要内容、
被检查对象、时间期限等内容。根据特殊时节或企业实际情况，
采取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年度检查等检查方式。 

客 运
股、货
运股、
执法队 

10日 

 

  

  

不收费 

现场

检查 

2.检查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
入一线进行现场检查，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客 运
股、货
运股、
执法队 

10日  

督促

整改 

3.督促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隐患限期整改，并及时上
报整改报告。如有违法行为则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客 运
股、货
运股、
执法队 

10日  

持续

监管 

4.监管责任：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
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客 运
股、货
运股、
执法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